	附件3-1
东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表

	申请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基本条件

	申请类别
	
	婚姻状况
	

	申请时在莞连续工作是否满6个月
	□ 是  □ 否
	学历
	

	职称
	
	技能
	

	工作单位
	
	单位详细地址
	

	在莞工作时间（请选择其中一项填写）：

□社会养老保险，在莞累计缴纳养老保险：      个月；
□个人所得税，在莞累计缴交个人所得税：      个月；
□住房公积金，在莞累计缴纳住房公积金：      个月。

	本人及其配偶、直接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是否拥有自有产权住房。
	□ 是  □ 否

	本人及其配偶、直接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在申购前1年是否在莞有住房转移登记记录。
	□ 是  □ 否

	本人及其配偶、直接抚养的未成年子女目前有无下列情况（请“√”）：

1、□ 租住公租房，□ 租住政府主导的保障性租赁住房，□ 领取特色人才租（购）房补贴，□ 享受市属人才住房租金优惠，□ 配租配售人才住房，□ 领取租房补贴，□ 享受房改政策；

2、□ 不存在上述有关情况。

	家庭成员情况

	家庭成员
	姓名       
	身份证号码
	户籍所在地
	联系电话（如有）

	本人
	
	
	
	

	配偶
	
	
	
	

	子女
	
	
	
	

	子女
	
	
	
	

	申请承诺：

本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已知晓并愿意遵守国家、省及东莞市住房保障政策相关规定，如实填写和申报有关材料。具体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同意并授权，市、园区（镇街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审查资格时，向有关单位（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不动产登记、公积金、税务登记、公安等）和个人查询、收集、核对本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的信息资料；同意并授权拥有本人及共同家庭成员个人信息、资料的单位（部门）或个人，向有关审查管理部门提供本人及共同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资料。 

二、本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同意在申请或轮候期间家庭、工作、不动产登记以及联系电话等发生变化的，自上述情况发生之日30日内向受理单位如实申报，并积极配合市、园区（镇街）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对申报情况进行核实。

三、本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未在享受其他住房保障、人才住房等优惠政策。

本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愿意严格遵守以上承诺，并承担违反承诺的责任和后果，并接受相应的处理。   

申请人签名（盖指模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镇街（园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：

□ 通过。   

□ 不通过，理由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备注事项: 


附件3-2
收件清单
	序号
	缴交证件
	证件类型
	份数

	1
	东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表
	原件
	1

	2
	申请人及配偶、直接抚养的未成年子女身份证及户口本
	复印件
	1

	3
	婚姻证明（结婚证或离婚证、离婚协议）
	复印件
	1

	4
	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证明、或个人所得税缴税证明、或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
	原件
	1

	5
	学历证书+查询截图
	复印件
	1

	6
	专业技术职称/职业技能证书+查询截图
	复印件
	1


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查验 http://www.cpta.com.cn/certQuery.htm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验 http://zscx.osta.org.cn/

